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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資產負債表（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及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負 債 及 權 益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代碼  會計項目 金額 ％ 金額 ％ 代碼 會計項目 金額 ％ 金額 ％ 

 現金及約當現金 

存放央行及拆借金融同業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

融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資產 
避險之衍生金融資產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應收款項-淨額 

當期所得稅資產 

待出售資產 

貼現及放款-淨額 

再保險合約資產-淨額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淨額 

受限制資產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說明 1）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淨額 

 

 

 

 

 

 

 

 

 

 

 

 

 

 

 

 

 

 

資產總計 

     央行及金融同業存款 

央行及同業融資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

量之金融負債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付商業本票 

應付款項 

當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

債 

存款及匯款 

應付債券 

其他借款 

特別股負債 

負債準備 

   保險負債 

員工福利負債準備 

保證責任準備 

其他準備 

其他金融負債（說明 2）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計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股本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留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

補虧損） 

其他權益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益 

權益總計 

負債及權益總計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說明：1、不含貼現及放款。 

2、不含應付債券。 

3、當金融控股公司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類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需

包括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財務狀況表，即三期並列。 

4、備抵呆帳應以附註列示明細。



30 

 
資產負債表（期中）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及 年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負 債 及 權 益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代碼  會計項目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代碼 會計項目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現金及約當現金 

存放央行及拆借金融

同業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

衡量之金融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

公允價值衡量之金

融資產 

避險之衍生金融資產 

附賣回票券及債權投

資 

應收款項-淨額 

當期所得稅資產 

待出售資產 

貼現及放款-淨額 

再保合約資產-淨額 

採用權益法之投資-淨額 

受限制資產 

其他金融資產-淨額 

（說明 1） 

投資性不動產-淨額 

不動產及設備-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淨額 

 

 

 

 

 

 

 

 

 

 

 

 

 

 

資產總計 

       央行及金融同業存款 

央行及同業融資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

量之金融負債 

避險之衍生金融負債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付商業本票 

應付款項 

當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之負債 

存款及匯款 

應付債券 

其他借款 

特別股負債 

負債準備 

   保險負債 

員工福利負債準備 

保證責任準備 

   其他準備 

其他金融負債（說明 2）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計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 

股本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留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補

虧損） 

其他權益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益 

權益總計 

負債及權益總計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說明：1、不含貼現及放款。 

2、不含應付債券。 

3、當銀行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類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需包括最早比較期間之期

初財務狀況表，即四期並列。 

4、備抵呆帳應以附註列示明細。


